平环评函〔2017〕10628 号

关于平江县南桥矿区黄金洞水库区域

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变更

环境影响说明的批复意见的函

平江县长寿镇人民政府：

你公司《关于<平江县南桥矿区黄金洞水库区域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变更环境影响说明>申请全文公示和环评审批的函》及相关附件收悉。经研究，复函如下：

一、平江县南桥矿区黄金洞水库区域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位于平江县原南桥金矿矿区及黄金洞水库周边，该项目于2015年4月1日经岳阳市环境保护局岳环重评〔2015〕6号文件批复环评。为满足社会、经济和相关环保管理要求，项目拟调整选址，主要进行如下变更：1、填埋场建设地点变更：原环评建设地点由平江县长寿镇南坑村吉安垅变更为南坑村白鸭洞；2、填埋场建设规模调整：库容由35.21万m3变更为35万m3，防渗面积由43010m2变更为29408m2；3、部分构筑物设计参数优化等；其余基本保持不变。

二、根据核工业岳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平江县南桥矿区黄金洞水库区域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白鸭洞）拟

建场地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和常德市双赢环境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编制的《平江县南桥矿区黄金洞水库区域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变更环境影响说明》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严格落实变更环境影响说明提出的环保措施要求，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项目上述变更。项目的建设内容、污染防治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等应严格按照变更报告实施，余按原环评报告及批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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